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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建教合作計畫結餘經費，以

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推動學術活動、改善研究環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係指本校各單位及經正式聘任程序

聘任之教師及研究人員主持之建教合作計畫（限本校未提撥配合款），

執行完畢後已辦理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依本辦法分配、

運用及管理。 
第三條 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教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不得為教師個人待遇，其

運用項目如下： 
(一) 聘請助理、臨時工、工讀金、加班費及勞、健保費用。 
(二)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座、參與學術研討、合作研究、實驗

指導等相關費用。 
(三) 購買研究設備、圖書、耗材、雜項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

用。 
(四) 為教學研究需要或應邀而申請前往國外開會、考察、訓練、研究實

驗之差旅費。 
(五) 為推動建教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如研究成果展覽等）。 
(六) 為辦理本校研發成果推廣所為之必要支出。 
(七) 其他經專案核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第四條 結餘款在新臺幣二千元以內者納入校務基金，超過二千元者依下列原則

分配： 

一、教研人員個人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結餘款：20％由學校統籌運用；

20％由學院（中心）運用；60％由計畫主持人使用至其離職或退休，

如有餘額悉由學校統籌使用。 

二、教研或行政單位執行之專題研究計畫結餘款:30％由學校統籌運用；

40％由計畫執行單位運用；30％由計畫主持人使用至自該單位離職，

如有餘額悉由計畫執行單位統籌使用。 



第五條 （刪除） 
第六條 （刪除） 
第七條 （刪除）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